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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中央和省、市、区的有关工作要求，支持我区建筑工程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与

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落实“六稳”，支持辖区建筑工程加快复工，高质高效恢复施工，根

据《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经济稳增长的若干措施》规定，我局制定了《2022年二季度工程项目

稳岗扩产扶持措施工作指引》，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盐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2年5月12日

　　（联系人：廖悦，联系电话：25035726）

　　2022年二季度工程项目稳岗扩产扶持措施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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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中央和省、市、区的有关工作要求，支持我区建筑工程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与

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落实“六稳”，支持辖区建筑工程加快复工，高质高效恢复施工，根

据《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经济稳增长的若干措施》，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补贴对象及条件

　　（一）补贴对象

　　对因疫情在2022年3月12日停工（完成春节后复工自查并已经监督部门核实）且二季度未发

生疫情和安全生产事件的春节后复工在建工地（含区管项目、市管项目、水务工程项目、交通工

程项目），且符合以下其中一项：

　　1.以4月初工地在职人员数（附件2）为基准，每新进场超过100人的项目；

　　2.对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纳统每增长（同比）10%的项目（含区管项目、市管项

目、水务工程项目、交通工程项目）；或者去年未纳统的项目，今年二季度每投入2千万奖励的项

目。

　　（二）其他条件

　　1.2022年3月12日前取得由行业主管部门发放的施工许可或其他合法开工证明文件的建设工

程。

　　2.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开展人员排查、信息登记、核酸检测、隔离人员服务

等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3.为停工人员提供足够防疫物资并按要求做好项目区域内清洁消杀、封闭式管理等疫情防控

管理。

　　4.二季度积极对固定资产增加投入。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工地项目不予补贴：工程因防控措施或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被相关行

政机关作出责令停工整改及以上处理的；因防控措施或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项目人员被处以省

动态扣分或黄色警示及以上处理的；不配合防疫部门、街道及社区工作站落实防控措施或安全生

产管理而被相关部门约谈、警告、通报批评的。

　　二、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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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4月初工地在职人员数（附件2）为基准，按新进场人员数分档进行补贴：

　　1.新进场101人-200人，每个项目补贴2万；

　　2.新进场201人-300人，每个项目补贴3万；

　　3.新进场301人-500人，每个项目补贴4万；

　　4.新进场501人以上，每个项目补贴5万。

　　（二）一是对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纳统每增长（同比）10%的项目，每个项目

补贴2万元；二是对去年未纳统的项目，今年二季度每投入2千万，奖励项目总包2万元。（以统

计局数据为准）。

　　三、申请主体

　　因疫情在2022年3月12日停工（完成春节后复工自查并已经监督部门核实）且二季度未发生

疫情和安全生产事故的在建工地（含区管项目、市管项目、水务工程项目、交通工程项目）施工

总承包单位。

　　四、申请途径

　　符合条件申请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工程项目稳岗扩产补贴的项目，需于2022年6月30日

（含）前向行业主管部门（区水务局、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区工务署、区前期办、市交通运输局

盐田管理局负责自有项目；其他市管项目由区住房建设局负责，其他区管项目由区质安监中心负

责）提交申请。未在此时间段内提交补贴申请的，视为放弃补贴。

　　五、办理流程

　　（一）项目申请

　　符合补贴范围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2022年6月30日（含）前提交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工

程项目稳岗扩产补贴申请表（见附件1）、施工许可或其他合法开工证明文件、施工时在职人员一

人一档资料、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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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业主管部门收到项目提交的补贴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对项目提交材料

内容信息及防疫管控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不符合补贴要求的项目，可直接办结并告知

申请项目；对于申报材料不规范的申请一次性提出修改意见后予以退回，项目可按照审核意见对

相关数据和材料进行完善后重新申请。各企业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项目可先行提交的补贴申请表电子版，纸质盖章件允许在提交申请的20个自然日内补充提

交，未在此时间段内补充的，视为放弃补贴。

　　各行业主管部门汇总核查通过的项目后将补贴发放信息报送至区住房和建设局。

　　（三）区住房和建设局办理拨付

　　区住房和建设局汇总补贴项目信息后，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公众监督举报，公

示结束后按政府财政程序办理拨付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申请单位在申报、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未按规定发放、拒绝配合监督检查

的，由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情况采取追回其违规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拨付资

金、追究其法律责任等措施，并将其失信行为纳入信用系统。

　　（二）请单位高度重视，严格把关各环节，使财政资金发放精准、使用得当，杜绝骗补行

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请各单位各企业在数据传递过程中做好企业信息保护工作，相关数据只用于项目申请

补贴，不经许可不得外传。

　　（四）本工作指引由盐田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五）本工作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立即实施，有效期至2022 年7月31日，期满后根据疫情情况

另行通知。

　　附件：1.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工程项目稳岗扩产补贴申请表

　　           2.4月初各项目人员总数

　　           3.补贴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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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盐田区2022年二季度工程项目稳岗扩产补贴申请表.xls

(http://www.yantian.gov.cn/attachment/0/985/985664/9885297.xls) 附件2：4月初各项目

人员总数.xlsx (http://www.yantian.gov.cn/attachment/0/985/985665/9885297.xlsx) 附件

3：补贴申请流程图.doc

(http://www.yantian.gov.cn/attachment/0/985/985666/988529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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